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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应纳税所得额

四、不得扣除的项目

1.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。

2.企业所得税税款。

3.税收滞纳金。

4.罚金、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。

【提示】经营性罚款可以扣除，违约金、罚息、诉讼赔偿可以在税前扣除。

5.超过规定标准的捐赠支出。

6.赞助支出，是指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非广告性质赞助支出。

7.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，是不符合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、风险准备等准备金支出。

【提示】并不是所有企业的准备金都不允许扣除，比如保险企业按国务院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提取的准备金可以扣

除。

8.企业之间支付的管理费、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，以及非银行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

的利息，不得扣除。

9.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。

情形 扣除规定

企业之间支付的管理费

不能扣除

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

企业间支付的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和利息 可扣除

非银行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利息 不得扣除

银行企业内营业机构之间支付的利息 可以扣除

五、亏损弥补

思考：何为亏损？

【案例】甲企业 2021 年取得销售货物收入 150 万元（不含增值税），国债利息 50 万元，成本费用总计 160 万元。

会计眼中亏损 税法眼中的亏损

会计利润＝150＋50-160＝40（万元） 应纳税所得额=40-50=-10（万元）

【提示】税法认可的亏损就是应纳税所得额＜0

（一）亏损弥补的规定

企业某一纳税年度发生亏损的，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；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以弥补的，可以逐年延

续弥补，但是最长不得超过 5 年。

【提示 1】5 年内不论是盈利或亏损，都作为实际弥补期限计算。

【记忆口诀】先亏先补，后转 5 年，中间不断

【提示 2】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，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。但反过来，



境内企业的亏损可以用境外营业机构的盈利进行弥补。

【例题】甲公司税率为 25%，计算 2019 年企业所得税额。

所得情况如下（单位：万元）

（二）高新技术企业亏损弥补的特殊政策

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（以下统称资格）的企业，其具备资格年度之

前 5 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，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，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10 年。

【解释】企业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5 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，是指当年具备资格的企业，其前 5 个年度无论

是否具备资格，所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。

【例题】2018 年具备资格的企业，无论 2013 年至 2017 年是否具备资格，其 2013 年至 2017 年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

亏损，均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，最长结转年限为 10 年。2018 年以后年度具备资格的企业，依此类推，进行亏损

结转弥补税务处理。

（三）（新增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亏损弥补的政策

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 2020 年度发生的亏损，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8 年。

困难行业企业：包括交通运输、餐饮、住宿、旅游（指旅行社及相关服务、游览景区管理两类）四大类；

困难行业企业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须占收入总额（剔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）的 50%以上。

（四）企业筹办期间涉及亏损弥补的税务处理

期间 亏损年度 筹办费用

企业筹办期

间

企业筹建之日起至开始生产、经营（包

括试生产、试营业）之日的期间

不计算为亏损

年度
不得计算为当期的亏损

正常经营期 为开始计算企业损益的年度
开始计算亏损

年度

可以在开始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，也

可以按照新税法有关长期待摊费用的处理规

定处理，但一经选定，不得改变

【例题】甲企业 2013 年 2 月筹办，2015 年 5 月取得第一笔营业收入，税率为 25%，计算 2019 年企业所得税额。



【例题·单选题】下列关于企业筹建期间相关业务的税务处理，正确的是（ ）。

A.筹建期应确认为企业的亏损年度

B.筹办费应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在不低于 2 年的时间内进行摊销

C.筹建期间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可按实际发生额计入筹办费

D.筹建期间发生的业务招待费可按实际发生额计入筹办费

【答案】C

【解析】选项 A，筹建期间不计算为亏损年度；选项 B，新税法中筹办费未明确列作长期待摊费用；选项 D，筹建期

间发生的业务招待费按实际发生额的 60%计入筹办费。

（五）以前年度发生应扣未扣支出的税务处理

可以扣除，但企业须专项申报及说明后，准予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，但追补期限不得超过 5 年。

1.企业由于上述原因多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，可以在追补确认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款中抵扣，不足抵扣的，可以

向以后年度递延抵扣或申请退税。

2.亏损企业追补确认以前年度未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支出，或盈利企业经过追补确认后出现亏损的，应首先调整

该项支出所属年度的亏损额，然后再按照弥补亏损的原则计算以后年度多缴的企业所得税款，并按 1. 处理。

【例题】假设 2021 年发现 2019 年有一笔支出 10 万元当年未确认。请问应如何处理？

2019 2020 2021

－20 30 40

【答案】2019 年有一笔支出 10 万元当年未确认，间隔不超过 5 年可追至当年，则 2019 年应为-30 万元，由 2020 年

弥补。未发现该支出前 2020 年是按 30-20=10（万元）纳税，追补后，2020 年的 10 万元则可结转至 2021 年扣除。


